
– 157 –

關 連 交 易

關連交易

本集團分別與普發電源有限公司（「普發電源」）、河南屹峰電動車製造有限
公司（「河南屹峰電動車」）及長興先特塑業有限公司（「長興先特」）（上述公司將於
上市後成為（或為審慎起見及提昇企業管治水平，應視作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訂立若干協議。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5條，本集團與普發電源、河南屹峰
電動車及長興先特各別訂立具持續性質的有關協議項下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持
續關連交易。該等協議及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載列如下。

關連人士

普發電源

普發電源由周賢先生及程寶貴先生擁有100%權益，兩人均為本集團的獨
立第三方。然而，根據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的一項承包協議（「普發電
源承包協議」，該協議由普發電源作為其中一方，與丁偉女士、張凌雲女士、王
益軍先生、竇長海先生及王玉祥先生（統稱為「承包商」）作為另一方訂立），承包
商承擔普發電源的營運，作為交換條件，須向普發電源股東支付年度款項，分別
為二零零八年人民幣1,800,000元，二零零九年及二零一零年各人民幣2,000,000

元。根據承包商丁偉女士與張凌雲女士（兩人同為本公司主席兼執行董事周先
生的弟媳╱兄嫂）簽訂日期為二零零八年二月十八日的書面確認，二人合共須為
支付普發電源的年度款項出資30%，另一方面亦有權分享根據普發電源承包協
議經營普發電源所得的30%利潤（如有）。根據香港上市規則，於上市後，丁偉女
士與張凌雲女士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雖然丁偉女士與張凌雲女士並非普
發電源的股東，但鑒於上述普發電源承包協議的安排，董事認為，為審慎起見
及提昇企業管治水平，就香港上市規則而言，普發電源須視為丁偉女士與張凌
雲女士的聯繫人，因此亦為本公司上市後的關連人士。

河南屹峰電動車

柴成雷先生持有本公司中國附屬公司河南超威30%股份。根據香港上市規
則，上市以後，柴成雷先生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由於柴成雷先生亦是河
南屹峰電動車主席，並於河南屹峰電動車擁有45%權益，而河南屹峰電動車為
柴成雷先生的聯繫人，上市之後，河南屹峰電動車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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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興先特

長興先特由丁偉女士及張凌雲女士擁有52%權益，兩人分別為本公司主席
兼執行董事周先生的弟媳╱兄嫂。根據香港上市規則，上市以後，丁偉女士及張
凌雲女士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而就香港上市規則而言，長興先特將被視
為丁女士及張女士的聯繫人，據此，上市以後，將被視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3(3)條，下列交易由於按年計的各項適用百分比
率（利潤比率除外）均低於0.1%，將構成本集團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因此將獲
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規則訂明的申報、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交易概況 交易各方

1. 供應活性物 超威電源及普發電源

該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及有關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該協議項下供
應活性物的收費均由訂約各方經公平磋商後按正常商業條款釐定。

供應活性物

普發電源為電極板製造商，為本集團提供電極板。活性物為生產電極板所
使用的一種技術相關原材料，為確保普發電源向本公司供應的電極板質素達到
本公司的生產要求，本公司不時將自行生產的活性物售予普發電源，而普發電
源將用於製造不時供應本公司的電極板。

根據普發電源及超威電源訂立的一項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的協議
（「活性物供應協議」），超威電源同意向普發電源供應活性物，由二零一零年一
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並具追溯性效力，屆滿時可
予重續，惟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文。

定價

根據活性物供應協議，超威電源將會向普發電源供應活性物，定價為
每包人民幣38.46元（不含增值稅（含增值稅的價格為每包人民幣45元）），可
予調整，但無論如何不會低於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出售活性物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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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普發電源出售活性物的定價可與售予獨立第三方的定價比擬。有鑒於
此，董事認為，向普發電源按每包人民幣38.46元出售活性物屬公平合理，
並符合正常商業條款。

過往數據及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的過往交易金額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的
年度上限摘要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過往數據 年度上限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  三月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不適用  700,000  1,100,000  300,000  1,300,000  1,700,000  2,200,000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向普發電源銷售活性
物，因為超威電源於二零零八年三月方開始向普發電源供應活性物。年度
上限的釐定，是基於（其中包括）過往交易金額，而僅是釐定年度上限，將
不構成對本集團未來表現、本公司業務預測增長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二年每年收入預測增長約30%的任何保證或擔保，有關估算已結
合考慮多項因素，包括：

(i) 本公司產能的預計擴充；及

(ii) 本公司銷售額的預計增長。

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上市以後，下列本集團成員公司之間的交
易由於按年計的各項適用百分比率（利潤比率除外）均高於5%或年度代價高於
10,000,000港元，將會構成本公司的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交易概況 交易各方

1. 購買電極板 超威電源及普發電源

2. 供應鉛酸電池 超威電源及河南屹峰電動車

3. 購買電池塑殼 超威電源及長興先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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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持續關連交易的詳情及有關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該等協議項
下供應電極板、鉛酸電池、電池塑殼的定價均由訂約各方經按公平基準的商業
磋商釐定。

1. 購買電極板

誠如前文闡述，普發電源是電極板製造商。於往績記錄期，本公司電極板
產能不足以應付生產需求時，則向第三方供應商購買電極板，其中包括普發電
源。根據普發電源提供的資料，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及截至
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普發電源分別擁有17、19及21條生產線及
120、150及195名僱員，年產能分別約為176,000,000、239,000,000及67,000,000片
電極板。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其產品分別約81%、78%及75%供應予超威電源，而超威電源一直
為其主要客戶。自本公司開始向普發電源採購電極板以來，普發電源供應的電
極板從未出現質量問題或交貨延誤的情形，因此本公司相信，普發電源有能力
繼續向本公司供應優質電極板。

根據普發電源與超威電源訂立的一項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的協議
（「電極板購買協議」），普發電源同意向超威電源供應電極板，由二零一零年一
月一日起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並具追溯力，屆滿時可予
重續，惟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文。

定價

根據電極板購買協議，普發電源將參考上海有色金屬網 (www.smm.cn)

所報的最低平均鉛價，加上每公噸加工費人民幣4,400元（包括普發電源其
他成本，例如生產電極板所需其他原材料（如活性物等）、勞工、水電及其
他雜項間接成本、機械折舊等，加上普發電源的合理利潤率）而釐定的價
格，向超威電源供應電極板。上述每公噸人民幣4,400元的加工費參考以
上各項成份的通行市價計算得出，因此可予調整，但無論如何不會低於本
集團其他屬獨立第三方的電極板供應商收取的加工費。普發電源供應電
極板的價格可與來自獨立第三方的價格比擬。有鑒於此，董事認為，按上
述價格向普發電源購買電極板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正常商業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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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往數據及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的過往交易金額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的
年度上限概述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
 過往數據 年度上限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零  78,000,000  93,800,000  29,800,000  121,900,000  158,000,000  206,000,000  
             

截至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向普發電源購買電極
板，因為普發電源及超威電源於二零零八年三月方開始營運。年度上限的
釐定，是基於（其中包括）過往交易金額，而僅是釐定年度上限，將不構成
對本集團未來表現、本公司業務預測增長及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
一二年每年收入預測增長約30%的任何保證或擔保，有關估算已結合考慮
多項因素，包括：

(i) 本公司產能的預計擴充；及

(ii) 本公司銷售額的預計增長。

此外，為確保向外部供應商採購的電極板能夠及時交付，並且保持良
好質量，本公司預計今後將集中向可靠的供應商採購電極板，並預計本公
司進行採購的電極板供應商數目將會減少。由於普發電源一直為本集團
可靠的供應商，預計本公司今後向普發電源購買電極板的數量將會增加。

2. 供應鉛酸電池

河南屹峰電動車是電動自行車製造商。

根據河南屹峰電動車與超威電源訂立的一項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
的協議（「鉛酸電池供應協議」），超威電源同意向河南屹峰電動車供應鉛酸電
池，由二零一零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並具追
溯力，屆滿時可予重續，惟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文。



– 162 –

關 連 交 易

定價

根據鉛酸電池供電協議，超威電源將按市價向河南屹峰電動車供應
鉛酸電池（該市價無論如何不會低於本集團向其他獨立第三方出售鉛酸電
池的價格）。有鑒於此，董事認為，按上述價格向河南屹峰電動車出售鉛酸
電池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正常商業條款。

過往數據及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的過往交易金額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的
年度上限概述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過往數據 的年度上限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13,500,000  24,000,000  9,700,000 (附註 )  4,700,000  12,600,000  16,300,000  21,200,000             

附註：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交易金額減少，原因為本公司給
予河南屹峰電動車的信貸條款，較河南屹峰電動車其他鉛酸電池供應商為
嚴格，導致河南屹峰電動車期間內增加向其他供應商購貨。然而，根據超威
電源與河南屹峰電動車於二零一零年一月三日訂立的框架協議，河南屹峰
電動車已同意，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內，向超威電源增加
購買鉛酸電池，而如以上文列示的建議年度上限，數額預期一般會按年遞
增。因此，本公司預計，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對
河南屹峰電動車的銷售額將較二零零九年大幅增加，並將於截至二零一二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穩定維持每年約30%的增長率。

年度上限的釐定，是基於（其中包括）過往交易金額，而僅是釐定年度
上限，將不構成對本集團未來表現、本公司於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二年每
年業務及收入預測增長約30%的任何保證或擔保，有關估算已結合考慮多
項因素，包括：

(i) 本公司產能的預計擴充；及

(ii) 本公司銷售額的預計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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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購買電池塑殼

長興先特從事電池塑殼的製造及銷售。根據長興先特提供的資料，截至二
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
長興先特分別擁有8及9條生產線，僱員人數分別為34人及35人，產能分別約為
5,900,000及3,400,000個電池塑殼。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及截
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三個月，長興先特產品分別約有58%及56%供應
予超威電源，而超威電源一直為其主要客戶。長興先特供應的電池塑殼從未出
現質量問題或交貨延誤的情形，另加上該公司與本公司互相信賴，關係深厚，
因此本公司相信，長興先特有能力繼續向本公司供應高質量的電池塑殼。

根據長興先特與超威電源訂立的一項日期為二零一零年六月十日的協議
（「電池塑殼購買協議」），長興先特同意向超威電源供應電池塑殼，由二零一零
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期三年，並具追溯力，屆滿時可
予重續，惟須遵守香港上市規則有關持續關連交易的條文。

定價

根據電池塑殼購買協議，長興先特將按市價向超威電源供應電池塑
殼（該市價無論如何不會高於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供應商採購電池塑殼的
價格）。有鑒於此，董事認為，按上述價格向長興先特購買電池塑殼屬公平
合理，並符合正常商業條款。

過往數據及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及截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三個月的過往交易金額及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的
年度上限概述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
 過往數據 止年度的年度上限
 二零零七年  二零零八年  二零零九年  二零一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三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零年  二零一一年  二零一二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零  零  6,200,000 (附註 )  3,500,000  15,000,000  19,500,000  25,300,000
             

附註：

上述數據為基於二零零九年八月至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五個月內的交易計算。



– 164 –

關 連 交 易

截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以及截至二零零九年七月
三十一日止七個月，並無向長興先特購買電池塑殼，因為長興先特於二零
零九年八月註冊成立，而長興先特及超威電源於二零零九年八月方開始
合作。二零一零年的年度上限乃以二零零九年過往交易金額為基準。二
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的年度上限的釐定，是基於（其中包括）過往交易金
額，而僅是釐定二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的年度上限（事實是二零零九年
至二零一零年的交易規模預期按年計大致相近），將不構成對本集團未來
表現、本公司業務預測增長及本公司每年收入預測增長於二零一零年至
二零一二年維持相若水平的任何保證或擔保，有關估算已結合考慮多項
因素，包括：

(i) 本公司產能的預計擴充；及

(ii) 本公司銷售額的預計增長。

聯交所豁免

董事確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上文「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所述交易
已經及將會繼續在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不遜於本集團可
獲取的條款訂立，就股東整體而言，條款誠屬公平合理，而在上市後繼續進行
該等交易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上市後，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5條，該等交易將構成本公司不獲豁免
持續關連交易，並須在進行各項交易時，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有關申報、
年度審閱、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上述本公司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將會於上市後繼續經常進行，董
事認為，嚴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的公告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將造成不必要
的負擔及不切實際。本公司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公佈及獨立股
東批准的規定。香港聯交所已向本公司授出該豁免，惟受截至二零一零年、二
零一一年及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的年度上限所規限，(i)電極板購
買協議的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121,900,000元、人民幣158,000,000元及人民幣
206,000,000元；(ii)鉛酸電池供應協議的年度上限分別為人民幣12,600,000元、
人民幣16,300,000元及人民幣21,200,000元；及 (iii)電池塑殼購買協議的年度上限
分別為人民幣15,000,000元、人民幣19,500,000元及人民幣25,300,000元。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確認，上述年度上限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
司股東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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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確認 (i)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年，與普發電源、河南屹
峰電動車及長興先特各別的持續關連交易的最高年度交易上限總額預期不超過
上述的年度上限；(ii)本公司將就上述持續關連交易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章
所列的規定，包括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5(1)條、14A.35(2)條、14A.36條至14A.40

條及14A.45條；及 (iii)倘超過上述任何年度上限，或重續有關協議或其條款有重
大變動，本公司將再次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14A.35(3)及 (4)條。

保薦人確認

保薦人認為 (i)上述不獲豁免持續關連交易乃於本集團的日常及一般業務
過程中按正常商業條款或不遜於本集團可獲取的條款訂立；及 (ii)不獲豁免持續
關連交易的條款及上述所載年度上限為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
益。




